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学生成才的服务和保障机制，促进学生勤工助

学活动的健康发展，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根据原国家教委、财政部颁发的

《普通高等学院学生管理规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资助困难学生工作的通知》（教财

[1999]7 号）以及《普通高等学院设立勤工助学基金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

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提倡和支持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从事健康有益的勤工助学活动，积极和主动

地为学生的勤工助学活动提供指导、培养、岗位和保障。 

第三条  勤工助学应由学校勤工助学管理部门统一管理，确保不影响正常的教学和生活

秩序。任何学生个人、团体或用人单位未经学校主管部门许可，不得在校园范围内招录学生

参加勤工助学或进行各种经营性活动。 

第四条  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用人单位、学校的规章制度，

履行勤工助学活动有关协议的各项义务。学校对于学生在勤工助学过程中参与有损大学生形

象、有碍社会公德的活动有责任和权力制止，并对其进行教育。 

第五条  学校组织勤工助学活动时，应优先安排家庭经济困难、无考试不及格且学有余

力的学生，以体现国家和学校对这部分学生的关心和照顾。 

第六条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大学生不得参加传销活动。 

第七条  学生勤工助学应与学生全面成才相结合。学生从事勤工助学活动，原则上应限

于假期和课余时间。学生因勤工助学而影响专业学习或违反校纪校规的，学校有权调整或停

止其勤工助学活动，并给予相应处分。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管理 

第八条  学校在学生工作处设立学生勤工助学管理部门，学生勤工助学进行统一管理和

提供相应的服务。 

第九条  学生勤工助学管理部门的职责： 

（一）调查全校经济困难学生情况，建立困难学生档案； 

（二）积极开发校内外勤工助学岗位，为学生勤工助学和用工单位提供中介服务； 

（三）负责学生勤工助学基金的筹备和使用； 

（四）调解学生和用工单位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依据法律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五）对学生勤工助学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勤工助学设施； 

（六）其他有关学生勤工助学的管理和服务事项。 

第十条  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内外勤工助学活动，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学院同意，

学生工作处审核（校内勤工助学岗位，还必须报人事处核准），学生参加勤工助学必须接受

必要的培训（包括公关礼仪和职业技能的培训等），取得培训合格证后，由学生工作处推荐

到用人单位，原则上家庭经济困难者优先，有特长者优先，同等条件下学习成绩优秀者优先。 

第十一条  学校积极争取在校外为学生拓展勤工助学岗位，如家教、市场调查、家政服务、

礼仪服务等业务，劳动报酬参照市场价。 



第十二条  学校保护学生诚实劳动和服务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任何用人单位或个人不得

随意克扣学生的劳动报酬。学生勤工助学依法享受劳动保护，任何用工单位或个人应对学生

的人身安全提供保障，不得损害或变相损害学生在劳动保护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勤工助学基金及其管理 

第十三条  为保证校内勤工助学具有长期、稳定而可靠的经费来源，使家庭经济困难的

学生得到有效资助，以保证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学校设立学生勤工助学基金，由学校财务负

责管理。 

第十四条  勤工助学基金经费来源有： 

（一）从每学年学生学费中划拨 5%的经费（教育部、财政部[1997]7号文的规定）。 

（二）学校勤工助学实体经营利润。 

（三）社会资助经费以及以上各项经费的增值。 

第十五条  勤工助学基金用于： 

（一）支付学生校内勤工助学的劳动报酬。校内相关部门使用学生勤工助学，劳动报酬

由基金经费支付。劳动报酬根据工作岗位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技术技能的不同分成以下五类岗

位，一类岗位为网络管理员及程序设计员、政治辅导员助理等技术难度的业务素质要求较高

的岗位；二类岗位为文员（包括办公室资料员、电脑操作员等）；三类岗位为管理员（包括

图书馆助理管理员、宿舍助理管理员、助理实验员、学生校卫队等）；四类岗位为护守人员，

即各教学（实验）楼、场馆的看守人员等；五类岗位为环境卫生保洁员。每月分别按 360-400

元/人.月的标准支付。 

（二）学校对如烈属、孤儿、单亲等特别困难的学生给予学杂费的适当补助。 

（三）部分学生遇到的突发事件，如生病、住院、受伤、家庭灾难等，造成经济困难的，

给予临时困难补助。 

（四）学校对组织学生勤工助学活动具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五）支付与学生勤工助学有关的其他费用。 

第十六条  勤工助学基金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不得以增值为名参与投机性经济活

动。 

第四章  选聘管理及监督考核 

第十七条  严格选聘。本着“谁留人，谁负责”、“谁用人，谁负责”的原则，严格把关，

不允许一人多岗、一岗多人、轮流上岗等情况。用人单位自行组织本单位岗位的选聘，原则

上家 庭经济困难者优先，有特长者优先，学工处（学生资助中心）负责总协调。 

第十八条  加强管理。各用人单位根据岗位性质，明确校内勤工助学岗位职责，遵守学

校勤工助 学管理规定,加强勤工助学的监督、检查和反馈。 

第十九条  监督考核。各用人单位要指定专职老师负责勤工助学学生的教育管理，按时

对学生勤工助学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评价。根据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等次 400 元/月（必须全 勤、

工作表现突出，不超总人数 20%），良好等次 360 元/月（不超总人数 60%），合格等次 300 

元/月（不超总人数 20%）。学工处将定期和不定期进行检查相应情况。并做好关爱工作。各

用人单位及时了解学生情况，合理安排勤工助学工作量，如无特殊 情况，原则上不允许中

途辞退学生、调换学生。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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